
 

2 0 1 7 年 3 月 2 7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 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《 2 0 1 7 年 成 文 法 ( 雜 項 規 定 ) 條 例 草 案 》  
 
 
引 言  
 
 政 府 擬 提 出 上 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以 修 訂 多 項 條 例 。

建 議 的 修 訂 大 致 上 屬 於 技 術 性 和 無 爭 議 的 輕 微 修 訂 事

項 ， 但 對 於 更 新 或 改 善 現 行 法 例 ， 事 關 重 要 。 本 文 件 旨

在 就 建 議 的 修 訂 ， 徵 求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一 般 背 景  
 
2 .  在 適 當 時 ， 政 府 會 以 綜 合 條 例 草 案 的 方 式 ， 作 出 雜

項 修 訂 ， 以 改 善 現 行 法 例 ， 甚 具 效 率 。 這 樣 可 避 免 為 只

涉 及 少 數 條 文 修 訂 的 條 例 逐 一 申 請 提 交 法 案 檔 期 的 需

要 。  
 
建 議 的 修 訂 概 要  
 
3 .  下 文 在 不 同 標 題 下 ， 述 明 擬 納 入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建

議 修 訂 。  
 
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( 第 2 2 1 章 ) 及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及 錄
影 紀 錄 證 據 規 則 》 ( 第 2 2 1 J 章 )  
 
4 .  現 時 ，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 第 2 2 1 章 ) 第 7 9 B
條 ， 法 庭 1可 主 動 或 應 申 請 准 許 任 何 屬 以 下 三 類 的 人 士 ，

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︰  
 

( a )  在 就 性 虐 待 罪 行、殘 暴 罪 行 或 涉 及 襲 擊、傷 害 或

恐 嚇 傷 害 某 人 的 罪 行 ( 只 可 循 簡 易 程 序 審 訊 者 除

外 )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供 證 據 的 兒 童 ( 被 告 人

除 外 )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 第 2 2 1 章 第 7 9 A 條 ， “ 法 庭 ” 的 定 義 包 括 區 域 法 院 及 裁 判 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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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供 證 據 的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

人 ， 包 括 被 告 人 ( 但 如 法 律 程 序 是 就 只 可 循 簡 易

程 序 審 訊 的 罪 行 而 進 行 ， 則 屬 例 外 ) ； 或  
( c )  在 就 任 何 罪 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供 證 據 的 “ 在

恐 懼 中 的 證 人 ” 。  
 

5 .  根 據 第 7 9 B ( 1 ) 條 的 定 義 ( 並 應 用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

( 第 1 章 )  第 7 ( 1 ) 條 )，凡 聆 訊 某 證 人 的 證 據 的 法 庭 基 於 合

理 理 由 ， 信 納 該 證 人 如 提 供 證 據 ， 會 對 其 本 身 或 其 家 庭

成 員 的 安 全 感 到 憂 慮 ， 該 證 人 即 屬 “ 在 恐 懼 中 的 證 人 ” 。

儘 管 性 罪 行 申 訴 人 有 可 能 是 “ 在 恐 懼 中 的 證 人 ” ， 因 而 受

現 行 第 7 9 B 條 涵 蓋 ， 但 此 並 非 必 然 。 即 使 性 罪 行 申 訴 人

或 證 人 並 非 法 例 所 界 定 的 “ 在 恐 懼 中 ” ， 但 也 應 獲 得 理

解 、 公 平 對 待 和 尊 重 。 法 庭 應 具 有 必 要 的 權 力 ， 在 適 當

個 案 中 保 護 他 們 ， 使 他 們 免 因 公 眾 目 光 而 感 到 難 堪 、 免

受 任 何 有 損 尊 嚴 的 待 遇 ， 以 及 免 於 因 在 審 訊 時 須 面 對 施

襲 者 而 感 到 焦 慮 。  
 
6 .  就 此 ， 律 政 司 建 議 在 第 2 2 1 章 第 7 9 B 條 中 新 增 一 條

條 文 ， 訂 明 凡 屬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 第 2 0 0 章 ) 第 1 5 6 ( 8 )
條 2所 指 的 申 訴 人 ， 在 就 指 明 性 罪 行 ( 第 2 0 0 章 第 1 1 7 ( 1 )
條 3 所 指 者 )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提 供 證 據 ， 法 庭 可 應 申 請

或 主 動 准 許 該 申 訴 人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， 並

可 施 加 法 庭 認 為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屬 恰 當 的 條 件 規 限。第 2 2 1
章 第 8 3 V ( 1 3 ) 條 也 作 相 應 修 訂 ， 以 擴 大 上 訴 法 庭 根 據 第

2 2 1 章 第 7 9 B 條 訊 問 證 人 的 現 有 權 力 至 涵 蓋 指 明 性 罪 行

的 申 訴 人 。 同 樣 ，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及 錄 影 紀 錄 證 據 規 則 》

( 第 2 2 1 J 章 ) 第 3 條 ( 關 乎 根 據 第 7 9 B 條 提 出 申 請 的 程 序 )
會 作 相 應 修 訂，以 涵 蓋 該 等 申 訴 人。律 政 司 在 2 0 1 6 年 1 0
月 就 上 述 建 議 修 訂 發 出 諮 詢 文 件 ，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普 遍 支

持 該 建 議 。  
 
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 第 4 章 ) 、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 第 3 3 6
章 ) 、 《 競 爭 條 例 》 ( 第 6 1 9 章 )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根 據 第 2 0 0 章 第 1 5 6 ( 8 ) 條 ， 申 訴 人 就 指 明 性 罪 行 的 指 稱 而 言 ， 指 據 指

稱 為 所 犯 罪 行 的 對 象 的 人 。  
3 根 據 第 2 0 0 章 第 1 1 7 ( 1 ) 條 ， 指 明 性 罪 行 指 下 列 任 何 罪 行 ， 即 強 姦 ， 未

經 同 意 下 進 行 的 肛 交 ， 猥 褻 侵 犯 ， 企 圖 犯 任 何 該 等 罪 行 ， 協 助 、 教 唆 、

慫 使 或 促 致 犯 或 企 圖 犯 任 何 該 等 罪 行 ， 以 及 煽 惑 犯 任 何 該 等 罪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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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1 4 A ( 3 ) 條 訂 明 ， “ 暫 委 副 司 法 常

務 官 在 其 委 任 期 間 內 ， 具 有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的 所 有 司 法 管

轄 權、權 力 及 特 權，並 須 執 行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的 所 有 職 責 ，

而 任 何 法 律 中 對 副 司 法 常 務 官 的 提 述 須 據 此 解 釋 ”  。 然

而 ，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3 7 A B、 3 7 A C、 3 7 A 和 3 7 B 條 、

《 區 域 法 院 》第 1 4 A B 條 及《 競 爭 條 例 》第 1 5 6 C ( 1 ) 至 ( 3 )
條 分 別 與 委 任 高 等 法 院 、 區 域 法 院 和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不

同 職 級 的 暫 委 司 法 常 務 官 相 關 的 條 文 中 ， 都 沒 有 相 若 的

規 定 條 文 。  
 
8 . 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( “ 政 務 長 ” ) 認 為 ， 儘 管《 高 等 法 院 條

例 》 、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和 《 競 爭 條 例 》 並 無 這 些 具 體

的 條 文 ， 但 高 等 法 院 、 區 域 法 院 及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各 職

級 的 暫 委 司 法 常 務 官 ， 獲 賦 予 相 應 職 級 的 司 法 常 務 官 所

持 的 相 同 司 法 管 轄 權 及 權 力 ， 是 合 理 做 法 。 否 則 ， 法 例

規 定 設 立 該 類 暫 委 職 位 就 是 無 意 義 可 言 。 然 而 ， 為 使 法

例 更 為 清 晰 ， 政 務 長 建 議 在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3 7 A B 、

3 7 A C 、 3 7 A 和 3 7 B 條 、 《 區 域 法 院 》 第 1 4 A B 條 及 《 競

爭 條 例 》第 1 5 6 C ( 1 ) 至 ( 3 ) 條，增 訂 與《 區 域 法 院 》第 1 4 A ( 3 )
條 相 若 的 條 文 。  
 
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( 第 3 3 6 章 )  
 
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 
 
9 .  現 時 ， 除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外 ， 根 據 不 同 條 例 設

立 負 責 訂 立 法 院 規 則 的 各 個 規 則 委 員 會 中 4， 都 有 律 政 司

的 代 表 。  
 
1 0 .  根 據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7 2 ( 1 ) 條 ，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

員 會 可 訂 立 法 院 規 則 ， 以 規 管 和 訂 明 — —  
 

( a )  區 域 法 院 的 程 序 ， 包 括 作 訴 的 方 法 ；  
( b )  須 在 區 域 法 院 依 循 的 常 規 ；  
( c )  須 在 區 域 法 院 登 記 處 依 循 的 程 序 及 常 規 ； 以 及  
( d )  該 等 程 序 或 常 規 所 附 帶 引 起 的 任 何 事 宜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即 終 審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、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和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規 則 委

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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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由 於 律 政 司 有 代 表 參 與 所 有 其 他 規 則 委 員 會 ， 似 乎

並 無 理 由 就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作 例 外 處 理 。 事 實 上 ，

律 政 司 委 派 代 表 參 與 其 他 規 則 委 員 會 ， 有 助 各 委 員 會 的

工 作 。 為 統 一 做 法 及 使 區 域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同 樣 受 惠 ，

政 務 長 建 議 修 改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， 訂 明 區 域 法

院 規 則 委 員 會 有 律 政 司 的 代 表 。  
 
“ 只 涉 訟 費 的 法 律 程 序 ”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限  
 
1 2 . 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7 3 A 條 訂 明 ， 第 3 2 、 3 3 、 3 5 、

3 6 、 3 7 、 4 9 、 5 2 、 6 8 B 及 6 9 B 條 所 列 的 區 域 法 院 司 法 管

轄 權 限 ， 可 藉 立 法 會 決 議 修 訂 。 當 局 在 2 0 0 8 年 實 施 民 事

司 法 制 度 改 革 中 ， 制 訂 一 套 新 的 法 律 程 序 ， 稱 為 “ 只 涉 訟

費 的 法 律 程 序 ”， 容 許 已 就 所 有 爭 議 事 項 和 解 ， 唯 未 能 就

訟 費 數 額 達 成 協 議 的 法 律 程 序 各 方 ， 可 尋 求 法 院 只 就 訟

費 作 出 命 令 。 為 此 ，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新 增 了 第 5 3 A 條 ，

以 實 施 該 項 法 律 程 序 。 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5 3 A ( 5 ) 條 訂

明 ， 如 當 事 一 方 就 有 關 訟 費 提 出 的 申 索 不 超 逾 一 百 萬

元 ， 則 區 域 法 院 具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作 出 有 關 “ 只 涉 訟 費 的 法

律 程 序 ” 的 命 令 。 然 而 ，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7 3 A 條 現 時

並 沒 有 包 括 對 第 5 3 A ( 5 ) 條 的 提 述 。 因 此 ，  任 何 對《 區 域

法 院 條 例 》 第 5 3 A 條 下 有 關 “ 只 涉 訟 費 的 法 律 程 序 ” 的 司

法 管 轄 權 限 的 修 訂 ， 不 能 藉 立 法 會 決 議 進 行 。 這 明 顯 與

《 區 域 法 院 條 例 》 所 訂 的 修 訂 司 法 管 轄 權 限 的 一 般 安 排

不 一 致 。 為 處 理 此 遺 漏 之 處 ， 政 務 長 建 議 在 《 區 域 法 院

條 例 》 第 7 3 A 條 加 入 對 第 5 3 A 條 的 提 述 。  
 
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( 第 1 5 9 章 ) 和《 認 許 及 註 冊 規 則 》( 第
1 5 9 B 章 )  
 
1 3 .  為 方 便 處 理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為 律 師 的 申 請 ， 香 港 律 師

會 ( “ 律 師 會 ” ) 建 議 修 訂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 第 1 5 9 章 ) 第

4 ( 1 A ) ( a ) 條 ， 以 及 《 認 許 及 註 冊 規 則 》 ( 第 1 5 9 B 章 ) 的 表

格 1 B、 1 C、 2、 3 及 4。 隨 着 此 項 修 訂 ， 計 算 第 1 5 9 章 第

4 ( 1 A ) ( a ) 條 所 規 定 在 香 港 獲 認 許 為 律 師 的 居 住 期 間 的 參

考 點 ， 會 由 申 請 人 獲 認 許 為 律 師 的 日 期 ， 改 為 其 符 合 資

格 獲 認 許 為 律 師 的 證 明 書 申 請 表 上 的 日 期 。 5 對 第 1 5 9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因 應 實 際 需 要 ， 一 直 以 來 ， 凡 申 請 人 選 擇 作 出 在 獲 認 許 前 在 香 港 住 滿

所 需 期 間 的 聲 明 ， 律 師 會 均 採 納 其 符 合 資 格 獲 認 許 為 律 師 的 證 明 書 申

請 表 上 的 日 期 作 為 參 考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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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相 關 表 格 的 建 議 修 訂 ， 是 因 應 第 1 5 9 章 第 4 ( 1 A ) ( a ) 條

的 建 議 修 訂 而 作 出 的 相 應 修 訂 。  
 
《 內 地 判 決 ( 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 條 例 》( 第 5 9 7 章 )  ( “《 內 地 判
決 條 例 》 ” )  
 
1 4 .  為 在 提 述 內 地 司 法 制 度 下 具 體 法 院 等 級 時 ， 使 用 與

內 地 對 應 英 文 名 稱 一 致 的 表 述 ， 以 及 避 免 混 淆 相 關 名 稱

的 涵 義 ， 律 政 司 現 建 議 修 訂 《 內 地 判 決 條 例 》 的 英 文 文

本 如 下 ： ( a ) 提 述 “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” 所 用 的 英 文 名 稱 由

“ B a s i c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 ” 修 改 為 “ P r i m a r y  P e o p l e ’ s  
C o u r t ( s ) ”； 6以 及 ( b ) 提 述 “ 認 可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” 所 用 的 英 文

名 稱 由 “ r e c o g n i z e d  B a s i c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 ” 修 改 為

“ r e c o g n i z e d  P r i m a r y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 ”。我 們 也 建 議 在 現

行 標 題 加 上 兩 個 遺 漏 的 中 文 字 ， 以 修 正 在 第 5 9 7 章 中 文

版 的 “ 詳 題 ” 出 現 的 排 印 錯 誤 。  
 
《 1 9 9 0 年 法 例 ( 活 頁 版 ) 條 例 》 ( 1 9 9 0 年 第 5 1 號 ) ( “《 活 頁
版 條 例 》 ” ) 及 《 法 例 發 布 條 例 》 ( 第 6 1 4 章 )  
 
1 5 .  自 2 0 1 2 年 起 ， 我 們 行 使 《 活 頁 版 條 例 》 第 2 A ( 1 ) 條

所 賦 予 的 編 輯 權 力 ， 以 確 保 法 例 準 確 、 及 時 更 新 ， 並 符

合 當 時 的 法 例 文 體 及 格 式 。 這 些 編 輯 權 力 與 載 於 《 法 例

發 布 條 例 》 ( 第 6 1 4 章 ) 第 1 2 條 的 編 輯 權 力 相 對 應 。 在 累

積 數 年 實 踐 經 驗 後 ， 我 們 發 現 若 干 可 加 以 改 善 或 理 順 之

處 ， 並 建 議 修 訂 下 述 條 文 ：  
 

( a )  《 活 頁 版 條 例 》第 2 ( 2 ) ( a ) 和 2 A ( 1 ) 條 及 第 6 1 4 章

第 1 1 ( a ) 和 1 2 條 ( 訂 明 在 修 改 任 何 條 例 的 名 稱 、

簡 稱 或 引 稱 時 須 受 到 編 輯 紀 錄 規 定 的 限 制 ， 以

便 使 用 者 清 楚 知 悉 法 例 有 何 修 訂 ) ； 以 及  
( b )   第 6 1 4 章 第 1 4 至 1 6 條 ( 緊 密 依 循《 活 頁 版 條 例 》

第 2 B 條 下 有 關 編 輯 修 訂 的 操 作 安 排，該 等 安 排

一 直 運 作 暢 順 ) 。  
 

此 外 ， 律 政 司 建 議 修 訂 第 6 1 4 章 內 “ 編 訂 文 本 ” 的 定 義 ，

以 釐 清 該 定 義 涵 蓋 未 經 修 改 的 條 例 ， 並 修 訂 第 6 1 4 章 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法 制 工 作 委 員 會 自 2 0 0 6 年 起 已 採 用

“ p r i m a r y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 ” 為 “ 基 層 人 民 法 院 ” 的 對 應 英 文 名 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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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( 1 ) ( a ) 條 ， 以 包 括 5 條 沒 有 編 配 章 號 的 條 例 7 ， 使 該 等 條

例 在 根 據 第 6 1 4 章 第 3 條 設 立 的 資 料 庫 中 ， 歸 類 於 “ 編 訂

文 本 ”  的 部 分 。  
 
其 他 雜 項 修 訂  
 
1 6 .  現 建 議 因 應 不 同 目 的 ， 對 多 項 法 例 條 文 ， 作 出 雜 項

及 技 術 性 修 訂 ， 包 括 填 補 在 過 往 修 訂 中 遺 漏 的 相 應 修

訂 、 正 式 廢 除 已 失 效 的 法 例 、 從 部 分 條 文 中 刪 除 對 已 廢

除 條 文 的 過 時 提 述 、 統 一 若 干 詞 句 的 表 達 、 更 新 對 一 項

附 屬 法 例 名 稱 的 提 述 ， 以 及 更 正 其 他 輕 微 的 錯 誤 。  
 
 
律 政 司  
2 0 1 7 年 3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五 項 條 例 為 ( i )《 1 9 6 5 年 法 例 編 正 版 條 例 》( 1 9 6 5 年 第 5 3 號 )； ( i i )《 1 9 9 0

年 法 例 ( 活 頁 版 ) 條 例 》 ( 1 9 9 0 年 第 5 1 號 ) ； ( i i i ) 《 香 港 回 歸 條 例 》 ( 1 9 9 7
年 第 1 1 0 號 )； ( i v )《 國 旗 及 國 徽 條 例 》 ( 1 9 9 7 年 第 1 1 6 號 )； 以 及 ( v )《 區

旗 及 區 徽 條 例 》 ( 1 9 9 7 年 第 1 1 7 號 ) 。  


